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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28 证券简称：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6028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国家电投额济纳旗

温图高勒10万千瓦风电项目公司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概述

1.为加快推进国家电投额济纳旗温图高勒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前

期和工程建设工作，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电投能源）

拟与阿拉善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《关于开发建

设国家电投额济纳旗温图高勒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合资协议》。按照

90%:10%的比例共同出资，成立新能源项目公司，建设国家电投额济

纳旗温图高勒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。

2.电投能源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成立国家电

投额济纳旗温图高勒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公司的议案》。

3.投资设立合资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。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情况

1.股东方名称：阿拉善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

2.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额鲁

特西路 005 号城投大厦 10 楼

3.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4.法定代表人：张光辉

https://pro.tianyancha.com/human/1921555213-c220357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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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注册资本：73759.666 万人民币

6.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海关监管货物仓储服

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危险货物）；保税物流中心经营；公路管理与

养护；燃气汽车加气经营；建设工程施工；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

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林木种子生产经营；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

险货物）；互联网信息服务；检验检测服务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等

7.控股股东情况：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 75.3253%，阿拉善

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24.6747%。

8.阿拉善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

执行人。

三、标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

1.新设单位名称：额济纳旗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（暂定，实际名

称以工商注册为准），简称额济纳新能源公司。

2.公司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。

3.注册地：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。

4.注册资本金：人民币 8,000 万元

5.股东及出资比例：电投能源持股 90%，阿拉善盟基础设施建设

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%，履行资本金实缴义务，资金来源为

自有资金，货币形式为人民币。

6.经营范围：新能源（包括风电、太阳能、分布式能源、气电、

https://pro.tianyancha.com/company/1341875964
https://pro.tianyancha.com/company/7329245857
https://pro.tianyancha.com/company/73292458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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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物质）发电、清洁供热、储能、光热、地热、多能互补、项目开发、

建设、生产、运营、安装、技术咨询、培训服务；电站检修及运维服

务；配电网的建设、检修和运营管理业务；汽车充电桩设施的建设和

经营管理服务；碳汇交易（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准为准）。

7.项目情况：2026 年 1 月取得项目建设指标。项目位于阿拉善盟

额济纳旗温图高勒苏木，规划风电容量 10 万千瓦，配套建设 220KV

升压站 1 座，项目总投资约 4 亿元。项目建成有利于扩大公司在阿拉

善地区的能源合理布局，对后续发展有重要意义。

四、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投资金额、支付方式

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8,000 万元,电投能源持股 90%，阿拉善盟基础

设施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%，履行资本金实缴义务，资

金来源为自有资金，货币形式为人民币。

（二）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

合资公司设股东会。合资公司不设董事会、设董事 1 名（法定代

表人）,由股东方电投能源委派和更换；合资公司设经理层，设总经

理 1 名、财务负责人 1 名，均由董事根据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。

（三）合资协议的违约条款

1.对于合资各方未按本协议、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按实缴期限出资

或不按规定出资的，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
2.协议一方由于不可抗力（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，包括但

不限于地震、风暴、水灾等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、不能克服的事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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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时，应及时向协议的其他方通报不能履行或需

要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的理由，并应及时提供行政部门的书面证明。

在取得合法证明后，允许其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不履行，并可根据

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

3.协议一方遇不可抗力，无法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，应积极

采取有效措施，尽量减少对公司和他方造成的经济损失。如因该方未

采取积极有效措施，导致公司和他方损失扩大，该方仍应对扩大的损

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（四）合资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

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/合同专用章

并履行完毕各自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。

五、设立公司的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

为加快推进国家电投额济纳旗温图高勒 10 万千瓦风电项目前期

和工程建设工作。项目建成有利于扩大公司在阿拉善地区的能源合理

布局，对后续发展有重要意义。

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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